一、取消招聘职位情况
因以下招聘岗位有效报考人员未达到笔试开考比例，予以取消（见下表）：
	招聘单位
	招聘岗位
	招聘名额
	开考比例
	有效报
考人数
	取消情况

	新津县卫计局
	妇产科02005
	1
	3:1
	1
	取消

	新津县卫计局
	临床02006
	1
	3:1
	1
	取消

	新津县卫计局
	临床02009
	2
	3:1
	0
	取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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